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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宁夏星动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强博诉你单位工资、社保争议一案（银兴劳人
仲案字【2022】第 1903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
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
即 2023年 5月 5日上午 10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
巷 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
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北京蓝海星空装饰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申请人哈永兴与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2023）银仲字第063
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
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
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
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10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北京蓝海星空装饰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申请人牛如环与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2023）银仲字第067
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公司取得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
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公司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
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
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11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 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宁夏朴树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096359463Y），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6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16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朴树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减资公告
彭阳县维通工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425MA76DJX32T），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1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彭阳县维通工贸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仲裁公告
北京蓝海星空装饰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申请人王建琴与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2023）银仲字第
062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公司取
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
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
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
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
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
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银川市民大
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平市监罚送告〔2023〕2号

平罗县赫赫商行（班梦晴）：

本局于 2023年 2月 27日依法对你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平市监罚催〔2023〕022701
号），因你下落不明且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
第五项的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平市监罚催〔2023〕022701
号），内容是：本局于2022年5月11日对你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平市监处罚〔2022〕41
号）。你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没有履行：在规定时间内缴纳180000元
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局现第二次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

请你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局将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李树强、王娟 联系电话：0952-3816300
联系地址：平罗县政务服务中心13楼执法稽查队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2月28日

仲裁公告
银川中轴小镇德沃轴承有限公司、银川中轴小镇双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傅国泰、王东升诉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件（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1440号、银金劳
人仲案字【2022】1446号），已于2023年2月13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114号、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128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3办公室，电话：8307486）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114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
申请人一银川中轴小镇德沃轴承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傅国泰工资共计贰万零贰佰肆拾捌元叁角
肆分（20248.34）元；二、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一银川中轴小镇德沃轴承
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傅国泰经济补偿金共计叁仟（3000）元；三、自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一银川中轴小镇德沃轴承有限公司为申请人傅国泰缴纳 2021年 11月至 2022
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申请人个人应缴部分已在工资中扣除，被申请人一应承担所有应缴费用，
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一承担；四、驳回申请人傅国泰的其他
仲裁请求。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128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
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共计贰万叁仟壹佰柒拾柒元捌角捌分（23177.88元）（申请人月平
均工资5794.47元/月×4个月）；二、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
补偿金共计壹万肆仟肆佰捌拾陆元壹角柒分（14486.17元）（申请人月平均工资5794.47元/月×2.5
个月）；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28日

宁夏数据处理公司因主管部门（出资人）宁夏回

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决议，现

拟进行解散。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经研究决定对宁

夏数据处理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债务进行清理和统

计，并在此基础上签署债权债务确认文书，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6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已在宁夏数据处理公司进行债权确认的除

外），现将债权申报及确认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为宁夏数据处理公司的各类债权人，

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出借人、担保权人、供应商、已经

提起诉讼的原告方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和其他享有债权的个人及单位。

二、各债权人需提交的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债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2.债权人申报债权

所依据的合同、协议、收据（收条、欠条）、发票、汇款

或存款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请各债权人到达现场后按清算组要求据实

填写债权申报书。

四、各债权人申报债权后，清算组将尽快核实，

在此基础上与经确认的债权人签署债权债务和解清

偿协议。

五、风险提示：请各债权人按本公告内容积极申

报债权，如因逾期申报或漏报、瞒报而产生的一切法

律后果将由其申报人负责。

六、债权申报时间：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工作日的上午9：00至下午17：00

七、清算组信息：

姓名：宋洪涛 职务：清算组长

姓名：杨辉 职务：清算成员

姓名：张扬 职务：清算成员

清算组联系方式：18295307727
清算组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

新昌西路65号紫荆花商务中心A座4楼
特此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

宁夏数据处理公司清算组

宁夏数据处理公司债权人公告 更正
本院于 2023年 2月

24日刊登在《宁夏法治
报》（2023）宁 0122 执
464 号公告中“于 2022
年3月31日上午10时到
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
认、勘验标的物；于2023
年 4月 14日到贺兰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
报告”，应更正为“于
2023年3月31日上午10
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
场确认、勘验标的物；于
2023年 5月 4日到贺兰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
评估报告”，特此更正。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宁强：

本院受理原告陈鹏与被告陈宁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073号

朱继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文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22）
宁0106民初1507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朱继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偿还原告沈文平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2年9月5日起，以60000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止）；二、案件受理费 175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朱继龙负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50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车建伟：

本院受理原告马春慧与被告车建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车建伟返还原
告马春慧借款 110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76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车建伟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铁军：

本院受理（2023）宁 0381民初 476号原告姚春香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决被
告偿还原告借款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张程：

原告方吉忠诉被告张程、银川鑫鑫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原告方吉忠
就（2022）宁 0105民初 356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
方吉忠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
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
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沈雪琴、宁夏艾力特车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宁夏天工科技有限公司诉石嘴山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新城支行和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因多方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们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
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
开庭传票、司法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402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3790号

王海龙：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建林
与被上诉人薛双平、王海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民
终 379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西区 311办公室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裁
定为终审裁定。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5654号

吴泽、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银川新华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管理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吴泽、宁夏宝
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1民终 56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区（正源北
街人民巷7号）209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4202号

李智峰：

一、被告刘志福、郑春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430万元、利息1059398.34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10月30日），合计5359398.34元；2022年10月30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支付；二、被告李智峰、李洪娜对被告刘志
福、郑春香本判决第一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刘志
福、郑春香抵押的位于大武口区永乐南路永欣园43幢103号、大武口区裕民南路裕充巷2幢2号等3户房产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16元，公告费400元，合计
49716元，由被告刘志福、郑春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邢志英、任波：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邢志英、尤振、武玉娟、任波追偿权纠纷
一案，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尤振、武玉娟于 2023年 2月 20日在本院进行了
笔迹鉴定机构选择，因原被告双方选定的笔迹鉴定机
构不一样，本院依法指定宁夏六维物证司法鉴定中心
进行本案笔迹鉴定。现依法公告，通知你们于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宁夏六维物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相
关事宜，逾期将依法进行笔迹鉴定相关事宜。

盐池县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木运达家具经营部及其经营者

张永：

本院受理叶风婷与银川市兴庆区木运达
家具经营部及其经营者张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民申
1626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洁司法监督卡。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区 2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茂旭：

原告冀建国与被告杨茂旭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7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康飞亮、康飞彪：

本院受理原告咸乃毕诉你与王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422民初373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康飞亮、康飞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咸乃毕
砂石料款10438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元，由被告康飞亮、康飞彪
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白崖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694号

孟平、张学慧：

本院受理范永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请求依法判令二被
告向原告返还借款 60000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16940元【60000×0.0385每
年×88个月（2015.8-2022.12）16940元】，以上合计 7694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
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灵武市人民法院西郊法庭 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张广峰：

本院受理原告陈占财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28000元，利息
按照银行利率计算1000元，共计2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现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直接送达，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瞿靖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崔永生：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云生鼎承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马林、原审
被告崔永生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民终120
号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审判庭开庭审
理，如你未按期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震桓商贸有限公司、周建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县亿融达乡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震桓商贸有限公司、周建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
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550200元，本息合计
为 850200元；2.判令原告对被告抵押的房产永宁县望远镇城乡一体化
安居工程新建面街框架结构A区67号楼7号营业房一套享有优先受偿
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陈建兵：

本院受理原告彭建伟与被告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陈建兵、刘刚劳务合同纠纷-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
向原告支付下剩人工劳务费 1158960元，逾期利息 220202.4元
（按年利率 4.75%，暂计算至起诉之日，请判至实际履行之日），
合计1379162.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
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336号

马龙：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毛生国、马文
全、马龙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毛生国支付原告代偿
款53918.05元；2.判令被告马文全、马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都
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336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杨帆：

原告闫卫兵与被告杨帆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21民初 43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有：
被告杨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退还原告闫
卫兵装修款 50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杨帆负担。限你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高秀和：

本院受理原告符淑霞诉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返还欠款人民币伍仟元整；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行政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玉忠：

本院受理原告宋明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
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叁万元整（30000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利息，以借款 2021年 12月 19日至 2023年 1月 5日。共 13个月 16天，每
月利息 360元，利息共计 4792元（肆仟柒佰玖拾贰元整）；3.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违约金 10437元（壹万零肆佰叁拾柒元整）。以上金额合计 45229
元（肆万伍仟贰佰贰拾玖元整）；4.请求判令 2023年 1月 5日以后的利息
和违约金都由被告承担；5.诉讼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行政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张英：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81民初 2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
被告张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车辆融资租
金 73455.82元、留购价 1元、违约金 10725元，合计 84181.82元；二、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
南）有限公司对被告张英名下“丰田”牌皇冠 2009款 2.5自动 Royal 特别强化版小型轿车（车牌
号：宁AP598P、发动机号：262583、车架号：LFV3A24F4B3051290）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02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2602 元，
由被告张英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740号

宁夏中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齐学民、马莉梅、宁夏盛锦塬建设有限公司、薛刚、葛小云：

本院受理原告唐学亮与贺俊龙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
被告贺俊龙、宁夏中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154269.26元及利息
100315.49元，本息共计 1254584.75元；2.判令被告齐学民、马莉梅、宁夏盛锦塬建设有限公
司就上述本金及利息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薛刚、葛小云在上述
债权范围内以约定的抵押财产，即坐落于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路南侧，同大北街西侧的鼎
辉时代城 20号楼 19层 09号住房、10号住房的房地产的价值为限承担违约赔偿责任；4.本
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0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23号

蒋英杰：

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蒋英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狮
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蒋英杰
签署的编号为 CNZKHP002019144036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2.确认编号为 CNZ⁃
KHP00201944036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租赁物：车辆型号为 SX4250X3LCY的
牵 引 车 1 台（车 牌 号 ：宁 AE1607、车 架 号 LZGJLG844KB013717）及 车 辆 型 号 为
LA99FRC35K0NFS052的仓栅式半挂车 1台（车架号：LZGJLG844KB013717）的所有权属
原告所有，判令被告办理过户手续；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编号为 CNZ⁃
KHP002019144036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311409.5元，违
约金 44407.26元，逾期利息 54580.89元，以上共计 410397.65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32号

徐韶辉、宁夏嘉懿天鸿工贸有限公司：

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徐韶辉、宁夏嘉懿天鸿工贸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编号为 CNZKHP002020245402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
部未付租金 216323.6元、逾期利息 18836.37元及违约金 34571.78元，共计 269731.75元；
2. 被 告 一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本 诉 求 第 一 项 付 款 义 务 前 ，请 求 确 认 编 号 为 CNZ⁃
KHP002020245402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的租赁物，登记在被告二名下的型号
为 QCC4253N664 的 重 型 半 挂 牵 引 车 一 台（车 牌 号 ：宁 CF0905 发 动 机 号 ：
13N3Q3K30707，车架号：L584C4N95KD007375）的所有权属原告所有，如被告一未能按
期付款，原告可就登记在被告二名下的租赁物进行拍卖、变卖等方式优先受偿，变价款
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原告可就被告一追偿；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等全部费用。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0）宁0104执4537号

张福忠、王淑萍：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与被执行人张福忠、王淑萍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宁 0104民初 262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
院向你公告送达（2020）宁 0104执 4537号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
执行人王淑萍提供抵押的其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景墨家园
173号楼 4号营业房以清偿债务,并定于 2023年 4月 3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3年 5月 3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 508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 2023年 5月 10日
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本院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网 址 http：//sf.taobao.com/court item.htm?spm=
a213w.7398554.courtTabs.1.29erWq&user id=2469066502，户名：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为你们放弃选取评估机构、对评估报
告提出异议、选取拍卖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
支行单方选取评估、拍卖机构（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董文军：

本院受理原告陈丽梅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原告
款项 57400 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
日；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宁夏星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0008351118X8），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凡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星锐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减资公告
宁夏运合全域旅游集散中心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DE0N26），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至人
民币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运合全域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减资公告
宁夏优逸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74FLW48），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501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优逸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减资公告
华融（宁夏）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MKBQ2Q），经股东协议研究
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金由人民币200万元
减至人民币 20万元，请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华融（宁夏）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穆鹏华（64030019******0022）、马建军

（64212419******1512）：

因你两人未按公司规定履行请假
及离职手续，已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章
制度。公司决定与你两人自 2023年 1
月 7日起解除开劳动合同。由此产生
的一切损失，本人承担。

中垦天宁牧业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公告
李志强：

因你擅自离职严重违反
我公司的规章制度，根据《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条
规定，公司决定自即日起依法
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请你在
1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逾期未办理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银川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注销公告
宁夏巅峰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03MA75W7EK0N），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
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20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巅峰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